


保单合同编号： 210AF022028

投 保 人 ： 丁生

被 保 险 人 ： 丁生



合同内容

保险合同号码：210AF022028

为确保您的保单权益，请及时拨打本公司服务电话，登陆网站、绑定官微或到柜

台进行查询，核实保单信息。（对保险期间一年期以上的寿险保单，建议在收到

本保单之日起10日内完成首次查询。）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545

网址： www.aviva-cofco.com.cn

www.95545.com.cn

广东分公司服务网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3号星寰国际商业中心

T1十二、十三楼



 

客户须知 

-- 请您仔细阅读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了解本合同的保障范围，并确定选择了适

合的保险金额和保险期间。 

-- 如果您选择的是分期支付方式支付保险费，请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确定选择了合适的

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无法持续支付保险费将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或保险合同解

除。 

-- 为了您的资金安全考虑，请您注意我们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取保险费，请您切勿将现

金转交给营销员，也不要请营销员代您领取保险金。 

-- 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的合同均设有犹豫期，请您注意犹豫期内解除合同和犹豫期后解除

合同的给付额，认真阅读合同的现金价值相关信息。另外，除非合同条款有规定，一般

情况下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一年以下的合同不设犹豫期，请您注意阅读合同条款中关于解

除合同的约定。 

犹豫期内解除合同：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含）的犹豫期(犹豫期约定与保

险条款有冲突时，以保险条款为准)。在此期间，请您认真阅读本合

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解除本

合同。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非投资连结保险 

我们将无息退还您已交的全部保险费。 

 投资连结保险 

如果您选择在本合同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我们将无息退还您已交的全部保险费。 

如果您选择在本合同签发后立即进行投资，解除本合同时保险费已经转入您的个人账户

的，我们将在收到您所备齐的申请文件后，按照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结

算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并连同已收取的初始费用、投资单位的买入卖出差价一并退还给

您，即在本合同签发至解除这段时间的投资损益由您本人承担。若您选择在本合同签发

后立即进行投资，解除本合同时保险费没有转入您的个人账户的，我们将无息退还您已

交的全部保险费。 

犹豫期后解除合同： 

 非投资连结保险 

请认真阅读现金价值表上的给付额及计算办法。也请留意现金价值表上有关减额交清等 

内容。 

 投资连结保险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向我们申请退保（即犹豫期后解除合同）。我们将按照您的申 

请被批准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结算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同时我们将 

以退保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为基础，按条款约定的退保费用比例收取退保费用。 

-- 收到保单时，请您（指投保人）在保单送达回执上亲笔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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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投保了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的健康保险，保险期间届满，您需要重新向

我们申请投保，并经我们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若保险期间届满时，

您投保的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的健康保险已停止销售，我们不再接受投保申

请，但会向您提供投保其他保险产品的建议。 

-- 分红保险客户须知：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的测算数字只是对未来收益的假设，不能理解为对

未来的预期，分红是不被保证的。 

-- 万能保险客户须知： 

 请您了解该万能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以及我们在承担约定的保险责任时保险金给

付额或给付额的计算方法。 

 请您了解各项费用的具体扣除情况，了解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方法，特别是您交纳

的保险费并不是全部进入保单账户，而是要扣除部分保费用于保险保障和保险公

司经营管理费用，不要误用全部已交纳保费为基础简单套算保证收益。 

 请您注意万能保险产品仅对账户价值的增长提供一个最低保证，实际结算利率高于

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保证的。 

 有些万能保险产品的保险费可以不定时不定额交纳，请您及时了解保单状况，支付

保费，避免因保单账户价值不足而影响合同的效力。 

-- 投资连结保险客户须知： 

 请您了解该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以及我们在承担约定的保险责任时保险

金给付额或给付额的计算方法； 

 请您了解各项费用的具体扣除情况，了解个人账户和投资账户以及投资账户的管

理和价值评估，特别是您交纳的保险费并不是全部进入投资账户，而是要扣除部分

保费用于保险保障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费用等（需要扣除的费用，以合同条款为

准）； 

 请您了解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说明表中的测算数字只是对未来收

益的假设，不能保证您未来的实际收益； 

 请您了解投资连结保险所设立的投资账户类型，您可选择 1个或 1个以上的投资账

户； 

 投资风险由您承担，获得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 

--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客户须知： 

 请您认真阅读条款中保险金给付条件及给付额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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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人寿保险单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保险合同编号： 210AF022028 保险合同成立日： 2024年05月06日
保险合同生效日： 2024年05月06日24时 保险合同签发时间： 2024年05月06日10时41分

投保人: 丁生 性别: 女 证件号码: 110101198403020465 年龄: 18
被保险人: 丁生 性别: 女 证件号码: 110101198403020465 年龄: 18
保险项目（币值单位：人民币元/份数）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份数

交费期间 保险期间 年交保险费 额外加费

NXS-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 179,550.00 3年 终身 70,000.00 0.00

合计保险费: 70,000.00
保险责任与责任免除详见条款

特别约定内容：

此栏空白

white

特别说明：

当保险条款中有约定“基本保险金额”时，该保险条款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份数”栏目

内容指“基本保险金额”，否则指“保险金额/份数”。

2024年05月06日签署于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保单打印时间：2024年05月06日10时43分

经代公司名称：慧择广东分公司

销售人员姓名：廖荣杰

销售人员代码：hz21056649
销售人员执业证号码： 2609570000008006202202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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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单利益摘要表

保险合同编号： 210AF022028 投保人： 丁生

险种： 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 币值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末保险单现金价值及减额交清保额

保单年度末 生存保险金 年金 现金价值 减额交清保额

1 - - 17,360.00 16,170.00
2 - - 46,410.00 42,070.00
3 - - 114,520.00 0.00
4 - - 148,190.00 0.00
5 - - 182,770.00 0.00
6 - - 218,400.00 0.00
7 - - 223,790.00 0.00
8 - - 229,390.00 0.00
9 - - 235,060.00 0.00
10 - - 240,940.00 0.00
11 - - 246,890.00 0.00
12 - - 253,050.00 0.00
13 - - 259,350.00 0.00
14 - - 265,790.00 0.00
15 - - 272,440.00 0.00
16 - - 279,230.00 0.00
17 - - 286,160.00 0.00
18 - - 293,300.00 0.00
19 - - 300,650.00 0.00
20 - - 308,140.00 0.00
21 - - 315,840.00 0.00
22 - - 323,680.00 0.00
23 - - 331,800.00 0.00
24 - - 340,060.00 0.00
25 - - 348,600.00 0.00
26 - - 357,280.00 0.00
27 - - 366,240.00 0.00
28 - - 375,340.00 0.00
29 - - 384,720.00 0.00
30 - - 394,380.00 0.00
31 - - 404,250.00 0.00
32 - - 414,330.00 0.00
33 - - 424,690.00 0.00
34 - - 435,260.00 0.00
35 - - 446,110.00 0.00
36 - - 457,240.00 0.00
37 - - 468,720.00 0.00
38 - - 480,410.00 0.00
39 - - 492,380.00 0.00
40 - - 504,700.00 0.00
接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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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单利益摘要表

保险合同编号： 210AF022028 投保人： 丁生

险种： 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 币值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末保险单现金价值及减额交清保额

保单年度末 生存保险金 年金 现金价值 减额交清保额

41 - - 517,230.00 0.00
42 - - 530,180.00 0.00
43 - - 543,410.00 0.00
44 - - 556,920.00 0.00
45 - - 570,850.00 0.00
46 - - 585,060.00 0.00
47 - - 599,620.00 0.00
48 - - 614,530.00 0.00
49 - - 629,860.00 0.00
50 - - 645,540.00 0.00
51 - - 661,570.00 0.00
52 - - 677,950.00 0.00
53 - - 694,820.00 0.00
54 - - 711,970.00 0.00
55 - - 729,610.00 0.00
56 - - 747,670.00 0.00
57 - - 766,080.00 0.00
58 - - 784,910.00 0.00
59 - - 804,230.00 0.00
60 - - 823,900.00 0.00
61 - - 844,060.00 0.00
62 - - 864,640.00 0.00
63 - - 885,640.00 0.00
64 - - 907,060.00 0.00
65 - - 928,970.00 0.00
66 - - 951,230.00 0.00
67 - - 973,980.00 0.00
68 - - 997,150.00 0.00
69 - - 1,020,670.00 0.00
70 - - 1,044,610.00 0.00
71 - - 1,068,970.00 0.00
72 - - 1,093,750.00 0.00
73 - - 1,118,880.00 0.00
74 - - 1,144,360.00 0.00
75 - - 1,170,260.00 0.00
76 - - 1,196,580.00 0.00
77 - - 1,223,180.00 0.00
78 - - 1,250,130.00 0.00
79 - - 1,277,360.00 0.00
80 - - 1,304,870.00 0.00
接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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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单利益摘要表

保险合同编号： 210AF022028 投保人： 丁生

险种： 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 币值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末保险单现金价值及减额交清保额

保单年度末 生存保险金 年金 现金价值 减额交清保额

81 - - 1,332,590.00 0.00
82 - - 1,360,520.00 0.00
83 - - 1,388,590.00 0.00
84 - - 1,416,660.00 0.00
85 - - 1,444,870.00 0.00
86 - - 1,473,080.00 0.00
87 - - 1,501,220.00 0.00

本页以下空白

附注：

1.上表如有未列年度与事项，请详见保险合同条款。实际保险利益以保险条款、特别约定、保单变更批注为准

。

2.“生存保险金”、“年金”、“现金价值”、“减额交清保额”为本险种的生存保险金、年金、现金价值、

减额交清保额。

3.若保险合同中止、终止或保单内容发生变更，本保险单内主要保险利益摘要表的各项相关内容将随之改变。

4.每个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根据不同保单的保险责任、交费方式和交费情况，以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为

基础，用插值和贴现的方法计算得到。

5.减额交清是指投保人以期交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趸交保费，购买小于原保额、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不变

的保险合同。减额交清保额是指投保人在办理减额交清后，享有的保险金额。

6.如需了解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或其他问题，请向本公司咨询。



 

中英人寿[2024]终身寿险 013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 

 

阅读指引和条款目录仅供辅助理解保险条款使用，不构成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保险合

同的解释以保险条款为准。 

阅读指引 

 

您享有的重要权益 

签收本合同后的 15 日内，您可以要求退还保险费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1 章第 10 条 

本合同提供的保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2 章第 1 条 

您可以获得我们分配的红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3章 

您拥有保单贷款的权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6章 

您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13 章第 1 条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1 章第 8 条 

在责任免除条款约定的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___________________第 2 章第 2 条 

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3 章第 1 条 

您应当按时支付保险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4章 

发生保险事故后，您应当及时通知我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8 章第 1 条 

应当如何向我们申请保险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8 章第 3 条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有权扣除相关欠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9 章 

您可以解除合同，请您慎重决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13 章第 1 条 

我们对各项名词的解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 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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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目录 

 

1 您与我们的保险合同 7 效力中止与恢复 

1.1 合同构成  

1.2 投保范围 8 保险金的给付 

1.3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 8.1 保险事故通知 

1.4 合同成立与生效 8.2 受益人 

1.5 保险期间 8.3 保险金申请 

1.6 基本保险金额、当年度保险金额与 8.4 保险金给付 

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8.5 司法鉴定 

1.7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8.6 宣告死亡处理 

1.8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1.9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9 未还款项 

1.10 犹豫期  

 10 保险合同的变更 

2 保障范围 10.1 联系方式变更 

2.1 保险责任 10.2 合同内容变更 

2.2 责任免除  

 11 转换年金权益 

3 红利  

3.1 红利的分配 12 减额交清 

3.2 红利的领取方式  

3.3 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 13 合同效力的终止 

 13.1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4 保险费 13.2 合同终止 

4.1 保险费的支付  

4.2 宽限期 14 争议处理 

  

5 现金价值 15 释义 

  

6 保单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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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第 1 章   

 

您与我们的保险合同 

 

1.1 合同构成 

 

我们与您订立的《中英人寿福满佳终身寿险（分红型）》合同（以下简称本

合同）由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

投保文件、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书面材料共同构成。 

 

1.2 投保范围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须出生满 30 日）至 70

周岁（见 15.1），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1.3 年龄性别错误

的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和性别，以有效身份证件（见 15.2）登记的周岁年龄

和性别为准。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

生日期和性别在投保单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或性别不符合

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或性别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您退

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

担保险责任。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第 1.9 条的规定，我们不解除

合同的按本条第 2、3 款办理；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

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如果已经发生保险事故，

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3.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

险费的，我们向您退还多收的保险费，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因此

而改变。 

 

1.4 合同成立与生

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且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本合同成立日期在保险单

上载明。 

 

本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周年日（见 15.3）、保单年度（见

15.4）和保险费约定支付日（见 15.5）均以该日期为基准计算。 

 

除另有约定外，我们自本合同生效当日 24 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1.5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合同生效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1.6 基本保险金额、

当年度保险金

额与申请减少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投保时的基本

保险金额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承保金额。 

 

本合同的当年度保险金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1. 首个保单年度的当年度保险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2. 以后各保单年度的当年度保险金额在每个保单周年日按基本保险金额

的 2.5%以年复利增加，即当年度保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单年度末的保

险金额×（1+2.5%）。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自本合同生效后的第五个保单周年日（含）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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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书面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部分视为终止合同，

我们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您于同一个保单年度内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投保时保

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0%，且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保险费

不得低于您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时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我们将重新计算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费和

现金价值，当年度保险金额也将根据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减

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我们将在批单或批注上载明。我们将按照本合同新的

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费和现金价值，依据本合同第 2.1 条的约定承担保险

责任。 

 

1.7 未成年人身故

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

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

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1.8 明确说明与如

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当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

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

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

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

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

们不承担保险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

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会向您退还

保险费。 

 

1.9 本公司合同解

除权的限制 

本条款第 1.3、1.8 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

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

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保险责任。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1.10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

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

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

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 2 章 保障范围 

 
 

2 1 0 A F 0 2 2 0 2 8

*210AF022028* *UW902*第 10/18页



 

2.1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按照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前（不含 18 周岁生日当天）身故，我们按以

下二项中金额较高的一项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 

 

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含 18 周岁生日当天）身故，且身故之日

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含该首个保单周年日）

的，我们按以下二项中金额较高的一项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乘以下表

所列相应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龄 比例 

已满 18 周岁（含）但未满 41 周岁（不含） 160% 

已满 41 周岁（含）但未满 61 周岁（不含） 140% 

已满 61 周岁（含） 120% 

 

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含 18 周岁生日当天）身故，且身故之日

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后（不含该首个保单周年日）

的，我们按以下三项中金额较高的一项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当年度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已交保险费乘以下表

所列相应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年龄 比例 

已满 18 周岁（含）但未满 41 周岁（不含） 160% 

已满 41 周岁（含）但未满 61 周岁（不含） 140% 

已满 61 周岁（含） 120% 

 

以上身故保险金中所称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相关利

益。 
 

2.2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见 15.6）；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 15.7）、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 15.8），或

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见 15.9）的机动车（见 15.10）； 

6. 战争（见 15.11）、军事冲突（见 15.12）、暴乱（见 15.13）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

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

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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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红利 

 

 

3.1 红利的分配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

务可分配盈余的分配。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

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我们将每年向您寄送红利派发通知书。  

 

3.2 红利的领取方

式 

您在投保时可以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方式领取红利： 

 

1. 现金领取； 

2. 累积生息：红利将留存在本公司，按照红利累积利率（见 15.14）以年

复利方式累积，在您申请领取时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累积生息的红

利在本合同效力终止后不再计息； 

3.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到期保险费。如果本合同在交费期间届满

后仍然有效，并且您在交费期间届满前没有通知我们交费期间届满后

的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4. 交清增额：红利作为一次性交清的净保险费（见 15.15），购买交清增

额保险，增加本合同的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见 15.16）。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按照以下约定承担交清增

额保险的身故保险金责任： 

1. 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前（不含 18 周岁生日当天）、或被保险人

在年满 18 周岁后（含 18 周岁生日当天）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

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含该首个保单周年日）身故，我们按被保险

人身故时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

保险金。 

2. 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含 18 周岁生日当天）身故，且身故

之日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后（不含该首个保

单周年日）的，我们按以下二项中金额较高的一项给付交清增额保险

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时，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乘以下表所列相应

系数。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保单年度 系数 

首个保单年度 1 

第 2 个保单年度 (1+2.5%)
(2-1) 

第 3 个保单年度 (1+2.5%)
(3-1)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第 n 个保单年度 

（n 为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保单年度数） 
(1+2.5%)

(n-1)
 

 

本合同第 1.6条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您申请减少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须符合

我们的规定，我们将向您退还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

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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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选定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3.3 红利领取方式

的变更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形式申请变更红利领取方式，经我们审核

同意并在本合同上批注或出具批单或与您订立书面变更协议后生效。红利

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第 4 章 保险费 

 

 

4.1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

日支付当期应交保险费。 

 

保险费按照我们核定的保险费率计算，根据您与我们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

确定。 

 

4.2 宽限期 除另有约定外，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

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

的保险费。 
 

除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

期满的当日 24时起效力中止。 
 

 

第 5 章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

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本合同实际具有的现金价值除保险合同上载明的

数值之外，可能还包括由于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由于红利分配而

产生的相关利益是不保证的，只能根据每年分红的实际状况确定，所以未

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第 6 章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贷

款。每次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六个月，申请贷款时累计贷款金额本金和利

息（见 15.17）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现金价值的 80%。 
 

我们将对您的保单贷款通过年复利方式进行计息，贷款利率按您与我们签

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您应于每个保单周年日前支付贷款利息，

至贷款金额全部偿清时止；若逾期未付，则所有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将并入

贷款金额中计算利息。 

 

若您尚未偿清的保单贷款本金和利息等于或超过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本合

同效力中止。 
 

 

第 7 章 效力中止与恢

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分配红利，累积生息

的红利从合同效力中止日起停止计息。 
 

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

及其他未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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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保单贷款导致合同效力中止的，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您偿

还全部保单贷款、累积利息及其他未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 年您与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

同。我们解除本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第 8 章 保险金的给付 

 

 

8.1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

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

保险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

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的除外。 

 

8.2 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身故保险金受

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受

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

指定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

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

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

们依照关于继承的法律法规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

受益人身故在先。 

 

8.3 保险金申请 

 

申请保险金时，由相应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见 15.18）、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

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继承人还须提供可证明其合法继承权的相关

权利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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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保险金申请所需证明和资料后，将及时作

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则上述的 30 日不包括补充提供有

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 

 

经我们核定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

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我们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将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前述“损

失”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时期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

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8.5 司法鉴定 申请身故保险金时，我们有权通过司法鉴定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鉴定。 

 

8.6 宣告死亡处理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下落不明且经人民法院宣告被保险人死亡

的，我们根据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依法确定被保险人死亡日期，并按本

条款与身故有关的约定处理；如果您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能提供证明文件，

足以证明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见 15.19）身故的，我们将以意外伤害

事故发生日为准，并按本条款与身故有关的约定处理。 

 

若被保险人在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或继承人应于知道

或应该知道被保险人重新出现后 30 日内将领取的身故保险金退还给我们。 

 

 

第 9 章 未还款项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者退还保险费时，如果您有欠交

的保险费、保单贷款或者其他欠款，我们先扣除上述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 

 

 

第 10 章 保险合同的变

更 

 

 

 10.1 联系方式变更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的住所、通讯地址、电话或电子邮件等联系方

式变更时，请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 

 

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

最后联系方式所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10.2 合同内容变更 

 

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

由我们在保险合同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

协议。 

 

 

第 11 章 转换年金权益 自本合同生效日满五个保单年度且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含 60 周岁生日

当天）后，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您可以提出申请，将申请时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的全部或部分，作为一次性交清的保险费购买我们当时提供的年金

保险。申请转换的现金价值不得低于转换当时我们规定的最低限额。年金

保险的领取金额和方式以转换当时我们提供的年金保险约定为准。 

 

您行使转换年金权益后，对本合同转换年金保险的部分我们不再承担保险

责任，且不分配红利，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当年度保险金额，将按照

转换后的现金价值与转换前的现金价值的比例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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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减额交清 如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且本合同累积有现金价值，您可以书面形式向

我们申请办理减额交清保险。减额交清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是用本合同

当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及应付利

息之后的余额，作为减额交清保险的一次性交清的保险费，所能购买的基

本保险金额。已分配的红利不参与减额交清，减额交清不影响已分配的红

利。 

 

减额交清后，您无需再支付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减额交清后的已交

保险费、现金价值应以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准重新计算，我们

将按该重新计算的已交保险费、现金价值和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

依据本合同第 2.1 条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在您办理减额交清保险时，须同时办理本合同附加合同的终止。 
 

减额交清后，本合同将不再享有红利分配。 

 

 

第 13 章 合同效力的终

止 

 

 

13.1 您解除合同的

手续及风险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

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

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13.2 合同终止 

 

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 

 

1. 在保险期间内解除本合同的； 

2. 我们已经履行完毕保险责任的； 

3. 被保险人身故的； 

4. 因本合同其他条款或其附加合同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的； 

5. 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事项。 

 

 

第 14 章 

 

争议处理 

 

本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

择一种： 

1.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xxx

仲裁委员会仲裁； 

2.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 15 章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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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 0 周岁，

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15.2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有

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户口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主管部门颁发或者认可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15.3 保单周年日： 指保险合同生效日在合同生效后每年的对应日，不含合同生效日当日。如

果当月没有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15.4 保单年度： 指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保单周年日二十四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保单周

年日二十四时止的期间为一个保单年度。 

 

15.5 保险费约定支

付日： 

指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

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15.6 毒品：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

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

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15.7 酒后驾驶： 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

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或

道路交通相关法规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 

 

15.8 无合法有效驾

驶证驾驶： 

指下列情形之一： 

1. 没有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部门颁发或者认可的驾驶资格证书； 

2. 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3. 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 

4. 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不按指定时间、路线 

学习驾车。 

 

15.9 无合法有效行

驶证： 

指下列情形之一： 

1. 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2. 未依法按时进行或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15.10 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臵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

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或履带车辆。 

 

15.11 战争： 指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

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以政府宣布为准。 

 

15.12 军事冲突： 指国家或民族之间在一定范围内的武装对抗，以政府宣布为准。 

 

15.13 暴乱： 指破坏社会秩序的武装骚动，以政府宣布为准。 

 

15.14 红利累积利率： 用于计算您留存在本公司的红利所产生的利息。该利率不会低于当时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我们将于每月第一个营业日调整该

利率。 

 

15.15 净保险费： 指不包含公司营业费用、佣金等其他费用的保险费。 

 

15.16 累积交清增额 指因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而累积的交清增额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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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险金额： 

 

 

15.17 利息： 指保单贷款等欠款所产生的利息，该利息按第 6 章《保单贷款》规定的保

单贷款利率计算。 

 

15.18 医疗机构： 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有执

业医师和护士提供全日 24 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但不包括诊所、精神病

院及专供康复、休养、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治病人为目

的之医院。 
 

15.19 意外伤害事故： 指外来的、不可预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由疾病引起的使身体受到

伤害的客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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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指南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投保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产品！为了维护您的权益，更好地享受我公司的保险服

务，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客户服务指南。 

 

1- 服务渠道 

1-1 官方微信服务号 

智享服务，足不出户。中英人寿 10E 智数保单服务体系，为您提供电子回

执回访、合同变更、续期交费、保单复效、理赔申请等覆盖保单全生命周期的

便捷服务。您可以微信关注“中英人寿”官方微信服务号（扫描右方二维码）

并实名注册绑定，点击【服务平台】-【保单服务】体验。 

 

 

1-2 公司网站 

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aviva-cofco.com.cn）。 

 

1-3 客户服务热线 

致电我们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95545。 

 

1-4 服务代理人/银行 

联系您的服务代理人（我公司的代理人或经我公司授权的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人），或到为您办理

保险业务的银行咨询。 

 

1-5 亲办或委托他人代理 

携带相关资料到我公司办理，如您不能亲自来我公司办理，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其他人员代

办相关手续时，除一般应备资料外，还须提供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您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2- 保全服务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向我们申请变更合同的有关内容：如保险计划、职业类别、基本资料、

联系方式、保险金额、保险费等。该项变更须符合我们的规定，经我们审核同意并在合同上批注或出

具批单或与您订立书面变更协议后生效。有关保险合同变更的应备资料，您可登录我公司网站或拨打

我们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95545 查询。 

 

3- 支付保险费 

您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交费方式、交费期限和保险费金额，于保险费到期日或之前向我们支付保

险费。您可以授权您名下的银行账户划扣保费或通过我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进行在线交费，如果您在

支付续期保险费时遇到问题，请您向我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在线客服或拨打我们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

热线 95545 咨询。支付续期保险费后，您可通过我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或登录我公司网站查询交费情

况。 

 

4- 理赔服务 

请您、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知我们，您可通

过我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办理理赔报案和理赔申请，请在申请理赔时提供我们要求的申请资料。相关

理赔应备资料及定点医院可以通过我公司网站或拨打我们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95545 查询。 



5- 退保 

5-1 犹豫期退保 

如您购买的保险合同条款有犹豫期的规定，则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犹豫期期间，请您认真审

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

全部保险费。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

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5-2 非犹豫期退保 

（1）适用情形： 

①您所购买的保险合同条款有犹豫期的规定，且已过犹豫期； 

②您所购买的保险合同条款没有犹豫期的规定。 

（2）如您在非犹豫期解除保险合同的，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终止。我们按合同约定

向您退还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您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6- 投诉服务 

如您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可以直接与当地分公司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联系，或致电我们的全

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9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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